
２０20 年 4 月30 日 星期四 责编：方轶 美编：廖木兴 校对：楚晓庆 08

受害人要求依法查处不得劝阻
受害人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获得救济？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一条规定，家庭暴力受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
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 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工会、共产主义青
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
者求助。 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
映或者求助后，应当及时给予帮助、处理。

为增加受害人的救济渠道，草案修改
稿增加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正在发生
的家庭暴力行为有权劝阻，对受害人面临
人身安全威胁的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 ”

如何处理家暴行为？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四条明确，对违反治安管理的家庭暴力
行为，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依法受理并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
立案侦查；对属于刑事自诉案件的，应当
告知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并依法配合提供案件材

料和有关证据。
同时新增规定，对于殴打、禁闭以及

性侵害等家庭暴力行为，受害人要求依法
查处的，有关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得以维持家庭关系等
理由予以劝阻。

审议报告的注释中提到， 考虑到殴
打、恐吓、限制人身自由、性侵害等家庭暴
力行为情节严重，受害人心理上往往承受
较大的压力， 为加强对受害人的保护，按
照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的要求，建议对有
关单位不得劝阻受害人的查处要求作出
规定。

草案修改稿还新增规定，监护人实施
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
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被撤销监护人
资格的加害人， 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
养、扶养、抚养费用。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获审议通过

中小学应当建立
校园欺凌治理机构

新快报讯 记者黄闻禹 通讯员任
宣报道 4 月 29 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 《广东
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修改二稿）》。 对
于备受关注的教育惩戒， 草案修改二
稿规定， 教师不得对违规学生实施体
罚或打骂。

具体来说，中小学校学生在校园
内有用硬物投掷他人、推搡、争抢、强
迫传抄作业等违反学校安全管理规
定行为的 ， 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和批
评，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其年
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惩戒措
施。 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
或者打骂、辱骂以及其他侮辱人格尊
严的行为。

防治校园欺凌方面， 草案修改二
稿规定， 学校应当建立健全校园欺凌
防治工作早期预警、 事中处理和事后
干预机制，开展校园巡查，发现校园欺
凌行为的， 应当及时制止并开展调查
处理， 必要时向学校主管部门和公安
机关报告。 中小学校应当建立校园欺
凌综合治理委员会， 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的规定开展
相关工作。

此外，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反
映出的制度需求， 为更好推动学校落
实公共卫生相关规定， 草案修改二稿
增加了相关内容，规定：学校应当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公共卫生的规定， 建立
公共卫生管理制度， 完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加强传染病预
防控制管理工作。

新快报讯 记者沈逸云报道 广州
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试点实施
长期护理保险。 为优化广州长护险服
务，拓展享受人员数量，广州市医保局
日前发布 《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工作的补充通知》（下称“通知”），压
缩了鉴定评估等待期， 实现参保人医
保待遇和长护险待遇的无缝衔接。 其
中，60 岁以上符合长护险条件的参保
人， 在医院住院期间即可申请长护险
待遇评估。 通知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
实施。

医保待遇与长护险待遇无
缝衔接

通知优化了评估服务。 其中明确，
符合条件的职工医保参保人（简称“参
保人”）在住院或家庭病床治疗期间即
可提出评估申请， 出院后可即时享受
待遇， 实现参保人医保待遇和长护险
待遇的无缝衔接。

具体来看，在院评估方面，参保人
经住院治疗病情稳定的， 在出院前自
愿选定广州市长护险协议定点服务机
构（下称“长护机构”）并达成服务意向
后，可提出评估申请。 市医保经办机构
组织其住院定点医疗机构具有相应资
质的主诊医师 （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
称）和护师（主管护师及以上职称）对
参保人开展评估。 经评估符合条件的，
出院后可根据评估结果享受 1-3 个月
的长护险待遇， 一年内累计享受不超
过 2 次（含 2 次）。

经评估不符合上述条件， 但符合
享受本市长护险医疗护理服务项目条
件的，出院后可根据评估结果享受 1-
3 个月的长护险医疗护理待遇。参保人
在享受待遇期间再次住院的， 其长护
险待遇终止。

在家床评估上， 享受家庭病床门
特待遇的参保人在自愿选定长护机构
并达成服务意向后，可提出评估申请。
市医保经办机构组织该参保人的家庭
病床巡诊医生开展医疗护理项目条件
评估并出具评估意见书。 经评估符合
条件的， 可根据评估结果在家庭病床
期内享受 1-3 个月的长护险医疗护理
待遇。

60 岁以上符合条件参保
人可申请评估

哪些人可以依据上述新规来申请
评估？ 通知明确，在广州市内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住院治疗， 或在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等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家庭
病床建床治疗，年龄 60 周岁以上（含
60 周岁）的参保人，符合规定病种条件
或符合长护险医疗护理服务项目条件
的， 可在选定广州市长护机构并达成
服务意向后， 向所在定点医疗机构提
出评估申请。

符合 《广州市长期护理保险试行
办法》（穗医保规字〔2019〕8 号）规定条
件的参保人， 也可按其第八条规定提
出评估申请，原评估途径不变。

长护险待遇费用限额标准不变
市医保局介绍， 经过近三年的努

力，广州市长护险服务能力更加充足，
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长护机构从试点
初期的 29 家增加到 148 家。

至于长护险待遇方面，通知表示，
长护险待遇 （含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
护理）的费用限额标准、服务项目等按
照穗医保规字 〔2019〕8 号文的有关规
定执行。

记者了解到 ， 属于长护险基金
支付范围和支付标准以内的基本生
活照料费用及经核定的医疗护理费
用 ，不设起付线 ，由长护险基金按以
下规定支付 ： 入住长护机构享受长
护险 ，按 75%的比例支付 ；居家建床
接受长护机构服务的 ， 按 90%的比
例支付。

对基本生活照料费用按相应的支
付比例支付， 纳入支付范围的费用限
额标准为： 机构护理不高于每人每天
120 元（包括床位费，不高于每人每天
35 元），居家护理不高于每人每天 115
元。 对经核定的医疗护理费用按项目
及相应支付比例支付， 基金最高支付
限额为每人每月 1000 元。

广东实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提请二审

冻饿禁闭家人及性侵未成年人拟纳入家暴

5月 1日起，广州长护险将有新变化

60 岁以上符合条件参保人
治疗期即可申请长护险评估

4 月 29 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法（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草案修改稿”）提请省人大常
委会二审，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作出新的调整，并对家暴行为区分为不同类型分项表述，拟将“冻饿”“禁闭”家人以及强奸、
猥亵未成年人等性侵害行为列入家暴范畴。

■新快报记者 黄闻禹 通讯员 任宣

“冻饿”“禁闭”拟列入家暴行为
草案修改稿规定， 所称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 精神
等侵害行为，主要包括：（一）殴打、残
害、冻饿等故意伤害行为；（二）捆绑、
禁闭等限制人身自由行为；（三） 恐吓
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人身安全的行
为；（四）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性侵害
行为；（五）跟踪、骚扰、经常性谩骂、诽
谤、散布隐私等精神侵害行为；（六）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家庭暴力行为。 通
过网络等手段实施前款第三项、 第五
项的侵害行为的，属于家庭暴力。

其中，“冻饿”“禁闭”以及性侵害
未成年人等行为为新界定的家暴内
容。 近年来，对未成年人的强奸、猥亵
等家庭暴力犯罪时有发生，近段时间
某上市公司高管涉嫌性侵未成年“养
女”事件影响恶劣，引起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

对此，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
会在提请审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未
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不强，发生在家
庭内的性侵害行为仅靠刑法保护仍
然不够，而将这类行为纳入家庭暴力
行为，就可以使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得
到强制报告制度、撤销监护人资格等
一系列反家庭暴力工作机制的保护。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
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已经将针对
儿童的性侵害行为列入家庭暴力犯
罪行为。

同时，草案修改稿明确，家庭成
员以外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
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实施的暴
力行为，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目睹
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是家庭暴力受
害人。


